
106年度桃園市校園水土保持話劇競賽辦法 

壹、活動宗旨 

為了讓水土保持的教育向下紮根，深化「水土保持」及「土石流防災」

與環境生態間之關聯，特舉辦「校園水土保持話劇競賽」。由水土保

持局近年來推出了一系列的繪本及教案，例如「小熊種樹」、「家在山

那邊」及「小魚的祕密假期」等繪本，經由參賽者吸收後發揮創意，

闡述對水土保持及土石流防災的認識，喚起社會大眾對國土保安的重

視，以達水土保持教育之目的。 

貳、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二)、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三)、 承辦單位：上紘水利水保技師事務所。 

參、參賽分組及資格 

(一)、 參加對象：本市境內國中小學生，每隊參賽人數以 8 人為上

限。 

(二)、 比賽組別：分為國小組一場次、國中組一場次。 

肆、表演型式 

以水保局出版之繪本「小熊種樹」、「家在山那邊」、「小魚的祕密假期」

(擇一)為話劇主軸內容，可對繪本內容進行改編以劇情。主題必須與

水土保持相關，自行訂定話劇標題及劇本。 

伍、比賽規則 

(一)、 演出時間為 10-12 分鐘，表演前搬道具時間以 2 分鐘為限，

不列入表演時間，亦不提供換幕與燈光等操控。表演中搬道



具的時間則列入演出時間。12 分鐘到按鈴 2 次，時間超過 12

分鐘或不足 10 分鐘，每半分鐘扣總分 1 分，不足半分鐘以半

分鐘計算。 

(二)、 劇情所需相關道具或服裝，請自行準備。 

(三)、 比賽時不使用麥克風，現場僅提供相關音響等播放設備。 

陸、評分標準 

1. 劇情創意 30% 

2. 表演內容 25% 

3. 表演技巧 20% 

4. 整體流暢度 25% 

柒、獎勵方式與名額 

各組獎項如下： 
1. 第一名：獎牌乙面，禮券 5,000 元。 

2. 第二名：獎牌乙面，禮券 3,000 元。 

3. 第三名：獎牌乙面，禮券 2,000 元。 

捌、注意事項 

1. 為確保參賽隊伍表演品質，表演作品未達評審認定符合水土

保持宣導內容者，獎項得以從缺。為維持競賽水準，必要時

得以調整獎項或從缺。 

2. 主辦單位得進行全程攝影及錄影。 

3. 附件一之活動報名表由指導老師或家長擔任活動聯絡人填

寫報名。 

4. 附件二之著作權聲明暨授權同意書由參賽隊伍之指導老師、

聯絡人或法定代理人代表簽署，相關條款已註記於同意書內；

根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在拍攝或製作影片時，應先取得兒



童監護人之同意，方得進行拍攝，故每位參賽學生之法定代

理人須簽署附件三之拍攝同意書。 

5. 比賽當天參賽者可以現場發音live 演出或使用預錄的方式

進行，得事前準備供現場演出之必要音效。 

6. 參賽作品須為參賽者創作，限未曾發表於其他媒體、活動，

勿抄襲他人作品，如發現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規定或涉及

仿冒、盜用他人作品之情事，經他人檢舉查證後，主辦單位

得立即取消該作品之參賽資格。若得獎者已領取獎項，應將

所領取之獎項，無條件繳回主辦單位(獎位將予遞補)，參賽

者必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7. 本活動擇頒獎典禮將邀請得獎者出席，若因故無法出席，應

派代理人參加，以利領取獎盃(狀)等獎項，如因故缺席者，

請會後親自至主辦單位領取。 

8. 主辦單位享有得獎作品全部著作財產權及使用權利，不另致

酬。 

9. 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或修正，將以活動網站最

新公告為準；主辦、承辦單位對於活動內容及獎項保有修改

及最後解釋之權利。 

10. 活動報名期間：106年7月1日至106年9月15日止。 

11. 活動地點：將另行通知參賽學校。 

12. 活動洽詢電話： 

桃園市政府坡地管理科 03-3033605 蘇小姐。 

上紘水利水保技師事務所 03-4020179 王小姐。 

 

  



 

106年度桃園市校園水土保持話劇競賽報名表 

編 號 由承辦單位填寫 

參 賽 組 別 □國小組     □國中組 

隊 伍 名 稱 
 

報名聯絡人 

 

聯絡電話 

(公司) 

(住家) 

(手機) 

聯絡人 email  

聯絡人地址  

指 導 老 師  任職單位  

參賽人員資料 

NO. 姓名 學校 年級 

1    

2    

3    

4    

5    

6    

7    

8    

 

 

 

附件一 
 



 

著作權聲明暨授權同意書 

本人                  提交「106年度桃園市校園水土保持話

劇競賽」之參賽作品，保證為本人所原創且符合比賽之規定，絕無侵

害他人著作權之事宜。參賽之作品亦未曾發表或得獎，如有不實或違

反著作權法之爭議，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本人同意將本次參賽作品及主辦單位於決賽暨頒獎典禮現場拍

攝之照片及影片全部著作財產權讓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為推廣活動及教育目的水土保持局具有出版、著作、編輯、引用、公

開展示、公開陳列、公開傳播、發行各類形態媒體宣傳活動之永久使

用的權利，不需另行通知及致酬，本人絕無異議，特立此同意書。 

此致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參賽者簽名：                           

身份證字號：                           

法定代理人簽名：                       

身份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月     日 

※ 本「著作權聲明暨授權同意書」須由報名表所列之法定代理人(家

長)代表簽署，畫底線處請務必填寫或簽名，未完整簽署者，將不

列入評選。 

附件二 
 



 

拍攝同意書 

首先感謝您參加「106年度桃園市校園水土保持話劇競賽」，為

使競賽順利進行，記錄及推廣水保教育活動成果，參賽學校及主(承)

辦單位將於活動過程中進行攝/錄影。活動拍攝相片、影片及其相關

智慧財產權歸活動主辦、承辦方所有，而相關拍攝準則如下： 

本人             (被拍攝者/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子女 

             就讀學校：                )同意並授權拍攝者參與

本次活動之攝影。 

主辦、承辦單位及就讀學校謹遵守拍攝內容均以本次活動為主，

不涉及個人及學童私人領域，僅做為教學以及文宣使用，非其他營利

用途。 

此致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立書同意人簽章：                          

身份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月     日 

 

※ 本「拍攝同意書」請各別列印並經每位參賽者及參賽同學之家長

簽名，感謝各位參賽同學的參與及承辦老師的協助。 

 

附件三 
 


